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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5 年 10 月 10 日来信收悉，谨随函附上你要求的有关意大利为执行安全理

事会 1540（2004）号决议所采取措施的补充资料。所附文件是由意大利有关部门

为答复 2004 年 6 月 21 日总表所提问题而编写的（见附件），文件载有上述补充

资料。 

 

          马尔切洛·斯帕塔福拉（签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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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5 年 12 月 5 日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第 1540(2004)

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
 
 

  补充资料 

 

执行部分第 2 段——生物武器 

制造/生产、获得、研发、转让（总表 1-2、5、7 点） 

• 1990 年 7 月 9 日意大利第 185 号法律（第 1.7 条）规定，禁止制造、进

口、出口和转口生物武器、进行以生产此类武器为目的的研究和提供相

关技术。禁令还适用于为生产上述武器和其他任何可能用于为军事目的

操纵人类和生物圈而专门设计的仪器和技术。 

• 1974 年 10 月 14 日意大利第 497 号法律（第 9 条）规定，对从事上述非

法活动者处以 3 年以上、12 年以下监禁。 

拥有（总表第 3 点） 

• 1974 年 10 月 14 日意大利第 497 号法律（第 10 条）规定，对拥有生物

武器者处以 1 年以上、8 年以下监禁。 

储存/储藏（总表第 4 点） 

• 1974 年 10 月 14 日意大利第 497 号法律（第 9 条）规定，对储存/储藏

生物武器者处以 3 年以上、12 年以下监禁。 

运输（总表第 6 点） 

• 1974 年 10 月 14 日意大利第 497 号法律（第 12 条）规定，对运输生物

武器者处以 2 年以上、10 年以下监禁。如非法行动属两人或两人以上所

为并在人群聚集地区或夜间在居住区发生，则将加重处罚。 

使用（总表第 8 点） 

• 意大利《刑法》（第 438 条）规定，对任何旨在传播可造成流行病的致

病性细菌（不论使用何种运载工具）的行为者处以终身监禁。“致病性

细菌”是指任何可造成传染病的微生物。未遂行为也将受到处罚。 

• 意大利《刑法》（第 439 条）规定，对任何旨在水和食品中投毒、加快

细菌制剂传播致使水和食品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的行为者处以 15 年以

上监禁。未遂行为也将受到处罚。 

• 意大利《刑法》（第 422 条）规定，对“暴力释放”（即通过爆炸或其他

暴力进行的活动）生物制剂、旨在造成大规模杀戮并实际造成一人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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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的行为者，处以终身监禁（如仅造成一人死亡，处罚减至 15 年监

禁）。 

• 意大利《刑法》（第 285 条）规定，对“暴力释放”生物制剂、旨在造

成大 规模杀戮并以企图破坏国家安全为最终目标的行为者，处以终身监

禁。 

• 即使没有发生实际的大规模杀戮，第 285 和第 422 条所述犯罪行为依然

成立。 

作为同犯参加、资助和非国家行动者参与（总表第 9、11、13 点） 

• 意大利《刑法》（经 2001 年 12 月 15 日第 438 号法律修改的第 270 条之

二）规定，对从事国家或国际恐怖行为（包括与生物武器有关活动）的

组织的促进者、创建者、组织者和资助者，处以 7 年以上、15 年以下监

禁。 

 如仅参加上述行为，则处以 5 年以上、10 年以下监禁。 

 处罚还包括没收用于或旨在实施上述犯罪的物品，以及作为犯罪奖赏、

结果或收益的物品。 

协助（总表第 10 点） 

• 意大利《刑法》（2001 年 12 月 15 日第 438 号法律提出的第 270 条之三）

规定，对除第 270 条之二所列犯罪外并向恐怖组织成员提供协助（包括

参加与生物武器有关活动）者，处以 4 年以下监禁。 

• 2005 年 7 月 31 日意大利第 155 号法律（第 8 条）作出了新的处罚规定，

对以任何方式（包括通过计算机）训练或指示他人研制或使用包括生物

武器在内的军事武器和炸药者，处以 1 年以上、4 年以下监禁。 

与运载工具有关的活动（总表第 12 点） 

• 前几点所列刑罚条款和处罚规定（特别是与使用以及参加和协助恐怖组

织有关的条款和规定）均适用。 

执行部分第 2 段——化学武器 

制造/生产、获得、拥有、研发、转让、使用（总表第 1-8 点） 

• 1990 年 7 月 9 日意大利第 185 号法律（第 1.7 条）规定，禁止制造、进

口、出口和转口化学武器、进行以生产此类武器为目的的研究和提供相

关技术。禁令还适用于为生产上述武器和其他任何可能用于为军事目的

操纵人类和生物圈而专门设计的仪器和技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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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并且，批准《化武公约》的 1995 年 11 月 18 日意大利第 496 号法律（第

3 条）规定，禁止生产、获得、拥有、研发、转让和使用《化武公约》

化学品附件表 1 所列有毒化学品和前体（以及可专门用于生产化学武器

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）。在意大利境内开展的活动，以及《化武公约》

核查附件第六部分未加禁止的对公约缔约国的转让，须报经意大利生产

活动部批准。 

• 1997 年 4 月 4 日意大利第 93 号法律（第 2 条）规定，禁止向《化武公

约》缔约国以外国家转让公约化学品附件表 2所列有毒化学品和前体。 

• 1995 年 11 月 18 日意大利第 496 号法律（第 10 条）规定，对违反第 3

条规定的禁令者，处以 4 年以上、12 年以下监禁。 

• 并且，在与使用化学武器有关的规定方面，意大利《刑法》（第 438 条）

规定，对任何旨在释放化学武器造成流行病（不论使用何种运载工具）

的行为者处以终身监禁。未遂行为也将受到处罚。 

• 意大利《刑法》（第 439 条）规定，对任何旨在水和食品中投毒、加快

细菌制剂传播致使水和食品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的行为者处以 15 年以

上监禁。未遂行为者也将受到处罚。 

• 意大利《刑法》（第 422 条）规定，对“暴力释放”（即通过爆炸或其他

暴力进行的活动）化学品、旨在造成大规模杀戮并实际造成一人以上死

亡的行为者，处以终身监禁（如仅造成一人死亡，处罚减至 15 年监禁）。 

• 意大利《刑法》（第 285 条）规定，对“暴力释放”化学品、旨在造成

大规模杀戮并以企图破坏国家安全为最终目标的行为者，处以终身监

禁。 

• 即使没有发生实际的大规模杀戮，第 285 和第 422 条所述犯罪行为依然

成立。 

作为同犯参加、资助和非国家行动者参与（总表第 9、11、13 点） 

• 意大利《刑法》（经 2001 年 12 月 15 日第 438 号法律修改的第 270 条之

二）规定，对从事国家或国际恐怖行为（包括与化学武器有关活动）的

组织的促进者、创建者、组织者和资助者，处以 7 年以上、15 年以下监

禁。 

 如仅参加上述行为，则处以 5 年以上、10 年以下监禁。 

 处罚还包括没收用于或旨在实施上述犯罪的物品，以及作为犯罪奖赏、

结果或收益的物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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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助（总表第 10 点） 

• 意大利《刑法》（2001 年 12 月 15 日第 438 号法律提出的第 270 条之三）

规定，对除第 270 条之二所列犯罪外并向恐怖组织成员提供协助（包括

参加与化学武器有关活动）者，处以 4 年以下监禁。 

• 2005 年 7 月 31 日意大利第 155 号法律（第 8 条）作出了新的处罚规定，

对以任何方式（包括通过计算机）训练或指示他人研制或使用包括化学

武器在内的军事武器和炸药者，处以 1 年以上、4 年以下监禁。 

与运载工具有关的活动（总表第 12 点） 

• 前几点所列的刑罚条款和处罚规定（特别是与使用以及参加和协助恐怖

组织有关的条款和规定）均适用。 

执行部分第 2 段——核武器 

制造/生产、获得、拥有、研发、转让（总表第 1-2、5、7 点） 

• 1990 年 7 月 9 日意大利第 185 号法律（第 1.7 条）规定，禁止制造、进

口、出口和转口核武器、进行以生产此类武器为目的的研究和提供相关

技术。禁令还适用于为生产上述武器和其他任何可能用于为军事目的操

纵人类和生物圈而专门设计的仪器和技术。 

• 1974 年 10 月 14 日意大利第 497 号法律（第 9 条）规定，对从事上述非

法活动者处以 3 年以上、12 年以下监禁。 

拥有（总表第 3 点） 

• 1974 年 10 月 14 日意大利第 497 号法律（第 10 条）规定，对拥有核武

器者处以 1 年以上、8 年以下监禁。 

储存/储藏（总表第 4 点） 

• 1974 年 10 月 14 日意大利第 497 号法律（第 9 条）规定，对储存/储藏

核武器者处以 3 年以上、12 年以下监禁。 

运输（总表第 6 点） 

• 1974 年 10 月 14 日意大利第 497 号法律（第 12 条）规定，对运输核武

器者处以 2年以上、10 年以下监禁。如非法行动属两人或两人以上所为

并在人群聚集地区或夜间在居住区发生，则将加重处罚。 

使用（总表第 8 点） 

• 意大利《刑法》（第 422 条）规定，对“暴力释放”（即通过爆炸或其他

由物理力量进行的活动）核材料、旨在造成大规模杀戮并实际造成一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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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死亡的行为者，处以终身监禁（如仅造成一人死亡，处罚减至 15

年监禁）。 

• 意大利《刑法》（第 285 条）规定，对“暴力释放”核材料、旨在造成

大规模杀戮并以企图破坏国家安全为最终目标的行为者，处以终身监

禁。 

• 即使没有发生实际的大规模杀戮，第 285 和第 422 条所述犯罪行为依然

成立。 

作为同犯参加、资助和非国家行动者参与（总表第 9、11、13 点） 

• 意大利《刑法》（经 2001 年 12 月 15 日第 438 号法律系修改的第 270 条

之二）规定，对从事国家或国际恐怖行为（包括与核武器有关活动）的

组织的促进者、创建者、组织者和资助者，处以 7 年以上、15 年以下监

禁。 

 如仅参加上述行为，则处以 5 年以上、10 年以下监禁。 

 处罚还包括没收用于或旨在实施上述犯罪的物品，以及作为犯罪奖赏、

结果或收益的物品。 

协助（总表第 10 点） 

• 意大利《刑法》（2001 年 12 月 15 日第 438 号法律提出的第 270 条之三）

规定，对除第 270 条之二所列犯罪外并向恐怖组织成员提供协助（包括

参加与核武器有关活动）者，处以 4 年以下监禁。 

• 2005 年 7 月 31 日意大利第 155 号法律（第 8 条）作出了新的处罚规定，

对以任何方式（包括通过计算机）训练或指示他人研制或使用包括核武

器在内的军事武器和炸药者，处以 1 年以上、4 年以下监禁。 

与运载工具有关的活动（总表第 12 点） 

• 前几点所列的刑罚条款和处罚规定（特别是与使用以及参加和协助恐怖

组织有关的条款和规定）均适用。 

执行部分第 3 段(a)和(b)分段——生物武器及相关材料的衡算/安全/实际保护 

设施/材料生产、使用、储存、管理的衡算和安全措施及实际保护管理（总表第

1-3、6-8、11 点） 

• 1994 年 9 月 19 日意大利第 626 号法律（第八章第 73-88 条及附件九、

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）对使用非转基因生物制剂的各项活动，包括工业、

医学和兽医活动进行管理。该法列有一份有关活动清单、生物制剂四组

分类（按致病程度）、生产进程（以及医学和兽医机构和实验室）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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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具体技术和组织标准、对所用生物制剂种类采取的适当措施和控制程

度、紧急预案以及医疗防控措施。这种管理符合欧盟委员会第 2000/54

号指令最终制定的标准。 

• 违反第 626/1994 号法律第八章规定者，处以 2 周以上、6 个月以下监禁。 

运输衡算和安保措施（总表第 4 和 9 点） 

• 在危险品运输方面，意大利立法采用欧盟委员会 94/55/EC 号指令的规

定（经五次修改，最后一次是 2004/111/EC1 号指令，意大利运输部 2005

年 8 月 2 日令通过）。 

• 意大利《陆上运输法令》（第 168 条）规定，对未经批准或未按照适用

的安全标准运输危险品者，处以 8个月以下监禁。意大利《空中和海上

运输法令》（第 1199 条）规定，对船长和机长未经批准装运危险品处以

6 个月以下监禁。该条还规定，对未经批准在船只或飞行器上装运危险

品者处以 3 个月以下监禁。 

处理生物材料设施/人员的许可证和登记（总表第 12 点） 

• 第 626/1994 号法律（第 76 和 77 条）规定，任何涉及使用“第 4 组”

所列生物制剂（可造成严重传染病、具有高传染风险、无有效防治手段

的制剂）的活动，须报经卫生部专门批准；涉及使用“第 2 组”生物制

剂（可造成严重传染病、具有低传染风险、无有效防治手段的制剂）和

“第 3 组”生物制剂（可造成严重传染疾病，具有潜在传染风险，可以

得到有效防治）的活动，应分别在相关活动开始前 30 天通知境内有关

卫生部门。 

• 第 626/1994 号法律（第 87 条）规定，有关设施应设立从事第 3 和第 4

组所列生物制剂活动人员登记册并予以更新。登记册副本应呈交职业病

防治高级研究所，并由高级研究所每年将上述数据转交卫生部。 

• 违反上述规定者，处以 2 个月以上、6 个月以下监禁。 

人员可靠性检查（总表第 13 点） 

• 第 626/1994 号法律（第 85 条）规定，有关设施的管理部门应对操作可

能危及人类健康的生物制剂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（特别是操作生物制剂

的风险、防止和降低这种风险的预防措施和操作第 4 组所列制剂应采取

的程序）。 

• 违反上述规定者，处以 2 个月以上、4 个月以下监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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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因工程工作的管理（总表第 15 点） 

• 2001 年 4 月 12 日意大利第 206 号法令，通过了欧盟委员会第 98/81 号

指令所载关于控制使用转基因微生物的原则和程序。卫生部是国家的执

行机构。 

• 第 206/2001 号法令（第 20 条）规定，对违反这项义务者处以 2 个月以

上、6 个月以下监禁。 

• 第 206/2001 号法令（第 22 条）规定，对在从事与控制使用转基因微生

物有关的活动中危及公众健康或自然生物或非生物资源者处以3年以下

监禁。 

执行部分第3段(a)和(b)分段——化学武器以及相关材料的衡算/安全/实际保护 

设施/材料生产、使用、储藏、实际保护管理的衡算和安全措施（总表第 1-3、6-8、

11 点） 

• 1995 年 11 月 18 日意大利第 496 号法律（该法批准了《化武公约》，第

3、4、6 和 8条）和 1997 年 4 月 4 日第 93 号法律（第 2、4、5条），通

过了《化武公约》（《化武公约》核查附件第六、七和八部分）中涉及表

1、2 和 3 的化学品的各项工业活动，以及《化武公约》（核查附件第九

部分）未加禁止的其他化学生产设施活动的管理规定和标准。 

• 特别是，每个生产、操作、使用、拥有、获得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表 1、2

和 3 所列化学品的设施，必须设立登记册报告各项有关活动（与获得和

出售表 2 所列化学品有关的活动，以及与表 2 所列化学品储藏有关的活

动必须进行登记）。《化武公约》第六条规定的与初次和年度申报有关的

资料，需在《化武公约》规定的最后期限前 30 天呈交生产活动部。 

• 第 496/95 和第 93/97 号法律规定，违反上述义务者，分别处以 1 年以

下监禁（记录漏报）、1年以上、3 年以下（有关数据漏报错报）、2 年以

上、6 年以下（妨碍视察或未经批准转让表 2 和表 3 所列化学品）和 4

年以上、12 年以下监禁（非法或未经批准生产、获得或转让表 1 所列化

学品）。与表 1 所列化学品有关的处罚同样适用于境外的意大利公民。 

• 此外，意大利第 626/94 号法律第七章之二（经 2002 年 2 月 2 日第 25

号法令修改，并通过了欧盟委员会第 98/24 号指令）规定，应对相关的

工业进程采取具体措施和原则（包括安保标准），以保护工人不受化学

制剂的危害并防止危险化学品的排放。 

• 违反第 626/1994 号法律第七章之二规定者，处以 6 个月以下监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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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衡算和安保措施（总表第 4 和 9 点） 

• 在危险品运输方面，意大利立法采用欧盟委员会 94/55/EC 号指令的规

定（经五次修改，最后一次是 2004/111/EC1 号指令，意大利运输部 2005

年 8 月 2 日令通过）。 

• 意大利《陆上运输法令》（第 168 条）规定，对未经批准或未按照适用

的安全标准运输危险品者，处以 8个月以下监禁。意大利《空中和海上

运输法令》（第 1199 条）规定，对船长和机长未经批准装运危险品处以

6 个月以下监禁。该条还规定，对未经批准在船只或飞行器上装运危险

品者处以 3 个月以下监禁。 

化学设施/实体材料使用许可证（总表第 12 点） 

• 意大利第 496/95 号法律（第 3 和第 4 条，第 4 条最终经第 93/97 号法

律修改，以禁止在公约生效三年后向非《化武公约》缔约国转让表 2所

列化学品）规定，从事《化武公约》核查附件第六部分允许的涉及表 1

所列化学品以及转让表 2 和表 3 化学品的活动，须报经生产活动部专门

批准。 

• 违反上述规定者，处以 2 个月以上、6 个月以下监禁（未经批准转让表

2 和表 3 所列化学品）或 4 年以上、12 年以下监禁（非法或未经批准生

产、获得或转让表 1 所列化学品）。 

人员可靠性检查（总表第 13 点） 

• 意大利第 496/95 号法律（第 8 条）规定，拥有与《化武公约》核查部

分有关设施的个人和公司，应按照公约的规定允许对其进行视察并为视

察提供便利。 

• 违反上述规定者，处以 2 年上、6 年以下监禁。 

化武公约国家执行部门（总表第 15 点） 

• 意大利第 496/95 号法律（第 9 条）规定，外交部是化武公约的国家执

行部门。 

向化武组织报告表 1、2 和 3 所列化学品（总表第 16 点） 

• 意大利国家部门遵守相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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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部分第 3 段(a)和(b)——核武器及相关材料的衡算/安全和实际保护 

生产、使用、储藏、运输、衡算、实际保护、许可证、人员可靠性检查的衡算和

安全措施（总表第 1-4、6-9、11-13 点） 

• 1962 年 12 月 31 日意大利第 1860 号法律、1982 年 8 月 7 日第 704 号法

律和 1995年 3月 17日第 230号法令对与上述活动有关的所有方面进行

管理。 

• 作为欧盟成员国，意大利还遵守欧盟委员会的相关指令（第 94/55 号、

第 96/49 号）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指令（第 2003/122 号、第 92/3 号、

第 96/29 号）。 

• 违反第 1860/62 号法律者，处以 1 年以上、2 年以下监禁（第 28 和 29

条，专用裂变材料通知漏报和未经批准的未加工放射性专用裂变材料的

贸易或运输）或 2 年以上、3 年以下（第 30 条，未经批准经营核设施）。 

• 违反第 230/95 号法令者，处以 15 天以下监禁（第 136/1 条：与进口、

生产、贸易、运输和拥有放射性材料有关的通知、资料、登记或通信漏

报；第 137/2 条：无视使用 B 类放射源的规定要求；第 137/3 条：无视

处理放射性废物的规定要求；与核废物有关的数据登记漏报；第 139/3 a

条：工人义务；第 139/5 a 条：违反测量服务；第 140/4 条：放射设备

标准；141/1 条之二：紧急预案；第 142 条：与其他危险废物和辐射监

测有关的数据登记漏报；第142/之二条）；处以1个月以下监禁（第139/2 

a 条：工人安全疏忽；第 139/4 b 条：负责生产进程实际监测的专家疏

忽、雇主对雇员健康的疏忽）；处以 3 个月以下监禁（第 136/2 条：未

经批准在消费品生产及其有关转让中加入放射性材料；第 137/1 条：无

视使用 A 类放射源的规定要求；第 137/2 条：未经批准处理放射性废物；

第 140/2 条：未就污染风险增加采取控制行动）；处以 2 个月以上、4

个月以下监禁（139/1b 条：雇主义务；第 139/4 a 条：违反医疗监测）；

处以 2个月以上、6个月以下监禁（第 137/1 条：未经批准使用 A 类放

射源；第 137/4 和 5 条：未经批准操作放射性废物；第 138/2 条：未经

允许经营核设施；第 140/1 条：雇主在保护公众不受辐射风险方面的疏

忽）；处以 3个月以上、6个月以下监禁（第 139/1 a 条：雇主对确保工

人健康和不受辐射方面的疏忽；第 140/3 条：对涉及接触放射源风险事

件通知漏报）；处以 6个月以上、3年以下监禁（第 137/5 条：未经批准

经营放射性废物设施或储存；第 138/1 条：未经批准经营核工厂发电；

第 140/1 条：多次违反工人接触放射源的规定标准；第 141/1 条：核事

故通知漏报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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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部分(c)和(d)分段及执行部分第 6 和第 10 段相关事项——生物武器、化学

武器和核武器及其相关材料的管制 

现行出口管制立法/个人许可证的发放（总表第 7 点） 

• 执行欧盟委员会第 1334/2000 号条例的 2003 年 4月 9日意大利第 96号

法令（第 4条）规定，可为欧盟委员会第 1334/2000 号指令附件一和四

所列两用品的具体最终用户发放个人许可证。个人许可证有时间限制，

可在期满前 30 天申请续延。个人许可证应明确承诺两用品不得用于核

目的、未采取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措施的军事核设施或以研发大规模毁

灭性武器或其运载工具有关的计划。 

• 违反第 96/2003 号法令者，处以 2 年以下监禁（第 16/4 条：未列两用

品通知漏报；第 16/7 条：向联合国秘书长、欧盟或欧安组织实施武器

禁运的国家提供军事目的的技术援助；第 16/8 条：与研发、生产或使

用欧盟委员会第1334/2000号条例附件一和四所列两用品有关的电子转

让）；处以 2年以上、4年以下监禁（第 16/2 条：违反有关当局规定的

义务出口两用品；第 16/6 条：为生产、储藏或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

及其运载工具提供技术援助）；处以 2 年以上、6 年以下监禁（第 16/1

条：未经批准出口两用品）。 

许可证的一般发放（总表第 8 点） 

• 意大利的相关法律是生产活动部 2003 年 8 月 4 日令。 

发放许可证的国家部门（总表第 11 点） 

• 第 96/2003 号法令（第 4 条）规定，生产活动部为发放许可证的国家部

门。 

许可证的跨部会审（总表第 12 点） 

• 第 96/2003 号法令（第 11 条）设立了由外交部、生产活动部、国防部、

内政部、经济部和财政部（包括海关总署）、通信部、高教部和科研部

代表组成的两用品出口协商委员会。 

所列技术和运载工具（总表第 15 和 16 点） 

• 欧盟委员会第 1504/2004 号条例仅仅适用于两用品。 

最终用户管制（总表第 17 点） 

• 执行欧盟委员会第 1334/2000 号规定的第 96/2003 号法令（第 12 条），

委托生产活动部在转让前后对两用品的每项出口进行管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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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括条款（总表第 18 点） 

• 执行欧盟委员会第 1334/2000 号规定的第 96/2003 号法令（第 9 条）规

定，生产活动部可对未列两用品采用总括条款。 

无形转让（总表第 19 点） 

• 执行欧盟委员会第 1334/2000 号规定的第 96/2003 号法令（第 15 条）

规定，对与所列两用品转让有关的无形转让应符合欧盟委员会有关两用

品实际转让的第 1334/2000 号条例相同的要求。 

过境和转运管制（总表第 20 和 21 点） 

• 意大利立法规定，如对违反有关出口法律和程序存在合理怀疑，可在意

大利境内、领水和港口、领空和机场对有关过境和转运进行管制。相关

物品的非法转让也适用前几点所列的相同处罚。 

• 但是，欧盟委员会第 1334/2000 号条例规定，意大利海关不得对“外部

过境”（即没有实际进入欧洲关税区）或以其他方式声称运往保税仓库

或自由贸易区的两用品货物进行管制。根据上述欧盟条例第 18 条成立

的协调小组，目前正在研究把海关工作范围扩大至两用品的“外部过境”

和转运的可能性。 

再出口管制（总表第 22 点） 

• 意大利遵守欧盟委员会第 1334/2000 号条例，并通过第 96/2003 号法令

加以执行。 

 


